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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23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5年 3 月 27 日(星期五)上午 9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部國土管理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劉召集人世芳          董副召集人建宏 代 

（依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5條規定，本會由召集人召集之； 

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之。） 

紀錄：林上玉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伍、確認第 22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第 22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陸、討論事項 

第 1 案：關於 114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決算及執行情形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立法院 113 年 12 月 31 日三讀通過延後國土計畫法實

施管制之期程，惟現行全國國土計畫公告近 10 年，依

法應辦理通盤檢討程序，請業務單位持續推動相關業

務，並鼓勵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積極辦理各項前

置作業。 

第 2 案：關於 115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定辦理項目調整

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 請業務單位參考本次會議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（詳附錄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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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檢討各委辦案之必要性與優先順序，相似性質併

案辦理；另有關國土白皮書，因立法院 113 年底三讀

通過延後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之期程，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之國土功能分區圖尚未劃定公告，如暫不具公

布條件，建議可暫緩辦理。 

（二）建議洽教育部研議，將國土計畫相關概念納入國、高

中教材，以強化基礎教育之宣導成效，提升社會大眾

對國土計畫之認知。 

第 3 案：關於 116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情形，提

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116 年度預算係以國土計畫法 116 年 4 月 30 日實施管

制為目標予以編列，請業務單位參考本次會議與會委

員所提意見（詳附錄），修正或補充說明 116 年度預算

相關內容，並持續辦理相關作業。 

（二）請業務單位持續加強與地方政府之溝通協調，考量地

方首長更迭對國土計畫可能提出新思維，相關推動策

略應預為因應，並儘速啟動各級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之

前期準備作業，預留地方彈性調整空間。另針對跨部

會間部門計畫之整合，應於行政院架構下積極建立協

調機制，避免資源重複配置。 

柒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05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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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討論事項之發言重點摘要 

第 2 案：關於 115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定辦理項目調

整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◎陳委員艷娟 

有鑒於 115 年度預算尚未審議，其仍屬預算案；

另依去（114）年修正發布並自今（115）年 1 月 1 日

施行之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規

定，須遵守補助比率上限不得超過 90％之規範，請業

務單位務必對所管補助要點進行全面檢視及修正，若

確有執行困難之個案，可能須循專案辦理爭取放寬補

助比率，以利執行順遂。 

◎蔡委員兼執行秘書長展 

目前國土計畫法尚未正式實施管制，惟現行委辦

案件數量及經費偏高，鑒於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規模有

限，建議業務單位應審慎檢討委外辦理之必要性與效

益，以提升資源運用效益。 

◎廖委員皇傑 

考量國土管理署現有人力及財務資源，整體執行

量能恐有不足，建議評估就性質相近或具前後關聯性

之案件進行整併（如國土計畫專業教育訓練、國土計

畫向下扎根推廣；國土規劃圖資分析、國土計畫需用

圖資品質提升計畫；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法定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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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、國土計畫重要議題共識凝聚等），以精進業務效

益。 

◎陳委員育貞 

（一）目前國土計畫法之推動涉及多項關鍵議題，惟相

關機制邏輯尚未為各界充分理解，影響政策溝通

與推動進度；另各縣市雖逐步完成審議程序，惟

距公告仍有關鍵性落差，涉及跨部門協調、利益

衝突與實務操作等問題，將影響國土計畫通盤檢

討及整體推動成效，建議就現行委辦案關聯性進

行釐清，並同步檢討各項計畫之整併可行性及執

行優先順序。 

（二）就教育宣導部分，建議研議與教育體系合作，除

國、高中外，向下延伸至國小階段，結合課綱發

展適切教材，以深化基礎認知並擴大社會溝通成

效。 

◎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「國土利用監測」、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」

及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」等業務評鑑獎勵，

本次報告原擬併入委辦案處理，惟經主計單位提

醒適法性疑義，爰維持以「補助」方式辦理，並

請直轄市、（縣）市政府編列配合款。 

（二）國土計畫法自 105 年通過後，原訂於 111 年全面

施行，嗣經立法院修法將第三階段公告實施期程

調整至 114 年，惟 113 年底又經立法院修法，再

度延後實施時程，致整體推動期程延長。為強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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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與地方合作，辦理國土利用監測、非都市土

地開發許可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等 3項評

鑑機制，透過適度獎勵以鼓勵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積極推動業務。另有關國土白皮書公布期程

部分，考量國土計畫法尚未全面施行，擬簽報調

整至全面施行後辦理。目前多數縣市已完成國土

功能分區圖審議，其餘將積極輔導加速推動；另

針對委辦案件量及分工，後續會再進行整體評

估。 

（三）有關教育宣導部分，已針對大專院校，請本署城

鄉發展分署透過「國土規劃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

交流平台」案辦理，另於高中及國中、小階段則

持續推動向下扎根工作。就與教育部協調納入課

程部分，經洽詢第一線教師意見，因現行課程負

荷已重，暫難全面納入，爰改採分級推動策略，

規劃淺、中、深度扎根方式，並視個別學校需求

提供相關教材參考，將以學生熟悉之校園、社區

環境為切入點，培養基本空間與土地使用概念。 

 

第 3 案：關於 116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情形，

提請討論。 

◎蘇委員維淑 

考量政府撥入收入於 115 年度結束，建議可在國

庫集中支付制度下，研議向財政部或該部國庫署申請

辦理定額定期存款，以爭取利息收入作為補充財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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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陳委員育貞 

建議於 116 年度預算後續處理建議中補充說明，

如 116 年 4 月 30 日國土計畫法未全面施行，對既有

業務推動及預算可能產生之影響與後續因應機制。 

◎本部國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 

自中央政府組織改造後，本分署各科職掌均以支

援國土規劃為共同目標，爭取基金案件主要分為「國

土規劃」及「國土管理」兩大類。前者著重於全國國

土計畫通盤檢討之精進議題、運輸與空間發展策略及

部門規劃優化等；後者則包含國土規劃人才培育、資

訊系統建置與維運等工作，針對委員所提計畫整併，

本分署將持續與業務單位檢討，適度調整計畫規模與

配置。另就政策溝通部分，將優先由大專院校課程著

手，透過國土規劃議題辯論培養學生理解政策內涵，

逐步強化社會溝通基礎。 

◎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

就政策規劃 116 年 4 月 30 日國土計畫法全面施

行之時程不確定性，考量其關鍵因素包括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審議完成並公告，以及相關

子法（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）之發布進

度，後續將適時陳報部長並推動法制作業。另就未來

新任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首長溝通部分，將準備通盤檢

討相關說帖適時妥予說明，保留處理彈性。至 116 年

度預算規劃，將區分「國土計畫法全面施行後」及「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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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計畫法與區域計畫法並行期間」之相關經費，進行

分類整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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